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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 年 3 月 14 日兆產備字第 1124300021 號函備查     

第一條 除外不保事項 

茲經雙方同意，本保險契約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，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，其同

時或先後發生涉有其他原因或事件時，亦同:  

一、網路損失 

二、直接或間接基於、關於、肇因於或可歸責於電子資料之無法使用、功能減損、

修復、重製、取代或復原所產生任何性質之損失、責任、賠償請求、費用或支出，

包括但不限於相當於前述電子資料價值之金額。 

第二條 名詞定義 

本附加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： 

一、網路損失：係指基於、關於、肇因於或可歸責於網路惡意行為或網路意外事故

所產生任何性質之損失、責任、賠償請求、費用或支出，包括但不限於為預防、

控制、抑制、補救網路惡意行為或網路意外事故而進行之任何處置或措施。 

二、網路惡意行為：係指無論發生的時間、地點或是否基於威脅或惡作劇，凡從事

未經授權、惡意或犯罪行為，而涉及進入、處理、使用或操作任何電腦系統者。 

三、網路意外事故：係指因下列事件所致無法進入、處理、使用或操作電腦系統： 

(一)進入、處理、使用或操作任何電腦系統時，發生單一或一系列相關的錯誤

或疏失。 

(二)電腦系統之部分或全部無法使用或故障。 

四、電子資料：係指資訊、事實、概念、編碼或其他任何訊息被記錄或傳輸為電腦 

    系統得進行使用、處理、傳輸或儲存之形式者。 

五、電腦系統：係指電腦、硬體、軟體、通信系統、電子設備（包括但不限於智慧 

    手機，筆記型電腦，平板電腦，可穿戴裝置）、伺服器、雲端、微控制器、任

何類似的系統或前述的任何附屬配置，包括任何在使用與操作的相關輸出、輸入、

資料存儲設備、網路設備或備份設施。 

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或其他附加條款有不一致或牴觸時，以本附加條款

之約定優先適用，本附加條款未約定之事項，仍依主保險契約之約定辦理。 

兆豐產物 SB076網路損失及電子資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

    
本公司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，歡迎至本公司網站
(https://www.cki.com.tw)查閱，或親蒞本公司(10044

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五十八號)及各分支機構
洽詢。 

免費申訴電話: 0800-053-588 

 

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
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，惟為確保權益，基於保險業
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，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
條款與相關文件，審慎選擇保險商品。本商品如有虛
偽不實或違法情事，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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